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對外開放借書服務要點 
 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 

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Ο一年五月三十日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Ο一年六月十九日第七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Ο九年十二月九日圖書館諮詢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一Ο年一月十二日第一四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一Ο年一月十五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 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圖書館資源共享及使用者

付費之理念，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本校修讀學分學生、校友、本校退休人員

及其他滿十八歲之校外人士。 

三、 本校圖書館借書證申請方式如下： 

（一）  修讀學分學生須填寫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借書證申

請表，並經研究發展處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核

可後，向本校圖書館提出申請。 

（二） 校友經校友總會確認身份、本校退休人員憑退休證、其他

滿十八歲之校外人士憑身分證，並填具借書證申請表，向

本校圖書館提出申請。 

四、申請借書證應繳納之費用如下： 

（一） 修讀學分學生於申請時應繳交保證金二千元，使用期

限一年，保證金於屆期並還清圖書後無息退還。 

（二） 經校友總會確認身分並繳有會費之校友，得免費申請借

書證。 

（三） 本校退休人員於申請時應繳交保證金二千元，保證金於

還清圖書並繳回借書證後無息退還。 

（四） 其他滿十八歲之校外人士於申請時應繳交保證金二千元

及年費五百元，使用期限一年，保證金於屆期並還清圖

書後無息退還。 

五、 借閱本校圖書館館藏應遵守本校圖書館館藏借閱規則之規定，

如有違反者依借閱規則及相關規定處理。 

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